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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本校碩士在職專班(以下簡稱在職專班)之經費支用有所依循並達資源有效運用，依

據「國立中央大學學雜費收入收支要點」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在職專班所收學雜費及學分費，其分配方式如下： 

(一)學雜費：校分配 85%，承辦單位分配 15%。 

(二)學分費：校分配 15%，院分配 5%，系所分配 80%。 

三、在職專班經費以收支平衡為原則。前點收入得支用於辦理在職專班業務有關之下列用途： 

(一)人事費。 

(二)水電費、郵電費、國內外差旅費、維護費及保險費等。 

(三)鐘點費、稿費、出席審查費等。 

(四)材料、用品消耗等。 

(五)租金、稅捐與規費等。 

(六)會費、獎助、奬勵、競賽及交流活動費等 

(七)獎助學生給與及補助學生出國等。 

(八)房屋建築及設備之增置、擴充及改良等。 

(九)其他經專簽核准支用之項目。 

每學年度經費使用前須先提報經費分配表，使用執行期限，自暑期班起至學年度結束後

二個月，經系（所）、院同意，會簽教務處、人事室、及主計室，並經校長或授權人核准

後始得支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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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經費因應業務需要，得依經費分配表收入之 70%辦理經費暫撥。如暫撥額度不足所

需，或經費執行期間須提前或展延者，須經專簽核准。 

四、在職專班各項費用支給基準： 

(一)班主任津貼：每班置班主任一名，由系所主管兼任為原則，支給班主任津貼每月以

15,000元為上限。 

(二)授課鐘點費：每小時以 2,500元為上限，經專案簽准者不在此限。 

(三)專題演講費：每場次以 5,000元為上限。若有特殊需要經專簽核准者，不受此限。 

(四)論文指導費：每生以 24,000元為上限。 

(五)學位口試費：每場次每位委員以 3,000元為上限(不含交通費)。 

(六)導師費：每班以一名導師為原則，每月以 10,000元為上限。導師如由班主任兼任者，

其導師費與班主任津貼，僅能擇一領取（EMBA專班除外）。同一時間僅限擔任一個

在職專班之導師或班主任，若有特殊需要經專簽核准者，不受此限。 

(七)專任助理薪資：比照本校契約僱用人員行政專員報酬之標準支給。 

(八)教學助理費：每人每月支領薪資上限，學士級 10,000元；碩士級 15,000元；博士級

34,000元。 

(九)學生工讀費：比照本校學生工讀助學金之標準支給。 

(十)臨時工：薪資應以時薪或日薪計，並依實際時數或日數核支，時薪不得低於政府規定

每小時基本工資，每日支領總額以每小時基本工資之 12倍為上限。 

(十一)其他特殊人事相關費用或需求，應先依相關程序經專簽奉校長核准後辦理。 

五、在職專班經費結餘款分配原則： 

(一)結餘款 20%由學校統籌運用，80%由承辦單位以結餘款專帳循環使用。 

(二)結餘款 10,000元以下者，全數納入校方統籌運用。 

六、在職專班經費結餘款除第三點規定外，另得支用於下列事項： 

(一)學校人員人事費用： 

1.編制內人員本薪（年功薪）與加給以外之給與。 

2.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勞。 

3.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。 

(二)講座經費。 

(三)教學及學術研究獎勵。 

(四)出國旅費。 

(五)公務車輛之增購、汰換及租賃。 

(六)新興工程。 

(七)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用。 

如以在職專班經費結餘款支付人事費用或工作酬勞，需檢附經費所屬單位同意之會議記

錄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「國立中央大學學雜費收入收支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